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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18   年）

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智慧云监管系统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项目负责人： 吴畯 联系人：                吴畯 联系电话： 18116072627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项目概况

    2017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十三五”国家药品

安全规划》明确指出，要提升食品药品的技术支撑能力，提高食品药品安全智慧监管能力，

实施“互联网+”安全监管项目，推进监管大数据资源共享和应用，提高监管效能。

    2017年3月，上海市也在全市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强化科技支撑，充分运用信

息化技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手段，抓紧建立食品安全监管和信息服务平台 ，全面提

高监管能力和水平。《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中也强调，要加强食品安全基层基础建设，确

保基层食品安全“有责、有岗、有人、有手段”。

    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主管部门 ，承担着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责任 ，随着市

场监管的主体规模和种类的扩大，相应的监管职能和领域也在不断延伸 ，监管难度持续增
加，对传统的监管手段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前，市场监管体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监管任

务也更加繁重，这就要求由过去的注重市场主体注册登记管理 ，转变为侧重于交易行为监

管，由原来的注重事后管理，转变为注重事前、事中、事后全程跟踪管理。随着市场监管的

重点转移，监管内容的多样化也需要适应市场主体 、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故及时确立新的监

管理念，改进监管方式，提高市场监管的科学水平是目前的工作重点 。

    根据《闵行区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要求，要加快“智慧监管”工程项目的建

设步伐，把建设食品药品监控指挥中心智能化工程列为闵行区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 。通

过建设移动执法平台和综合监管平台 ，将快检、移动执法等业务数据和视频监控信息关联 ，

直接获取监管相对人溯源信息、抽检数据、执法记录信息等，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利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    1、《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2、《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 》（市委办公厅1号）

    3、《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

    4、《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第654号令）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

2015〕51号）

    6、《关于本市贯彻国务院发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2014〕69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第492号令）

    8、《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

    9、《电子政务工程技术指南》

    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信息领导小组关于推进国家电子

政务网络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6〕18号）
    11、《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移动监管执法系统行政管理总局第 43号

令）

    12、《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卫生部第71号令）

    13、《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14号令）

    14、《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26号令）

    15、《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卫生部第90号令）

    16、《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17、《闵行区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

    18、《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智慧监管云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兼实施方案 》

    19、《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云
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估意见》

    20、《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云中心项目投资估算清单 》

 必要性: 食品药品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部门关注和监管的

重点。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越来越高的民众要求，传统的监管模式已逐渐跟不上社会

的发展需要，亟需监管部门拓宽监管思路，改进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监管效能。

    在当前物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新的技术不断发展成熟的条件下 ，政府部门应当借助

新的IT技术力量，改造原有的监管方法，实现事前防控预警、事中应急处置及事后总结分析

。

    对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深层次的要求，在市工商、市质监、市食药监部门尚未合并整合

的环境下，目前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仍处在磨合期 ，各监管条线部门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各自
为政，信息系统碎片化严重，出现信息重复征集的状况，各条线信息不能时时互通共享，形

成“信息孤岛”；且上述业务系统的设计、开发、运维均由市局完成，无法根据闵行区的区

域特征及监管需求进行个性化的系统功能开发与调整 。

    智慧监管云中心的建设，并非要替代市局各条线的业务系统，而是要将辖区内存量、增

量主体数据、监管数据及行政处罚等信息进行整合、补充、分析，并可将采集及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数据与市局相关业务系统进行对接 ，以有效地整合资源、辅助监管、促进预警与预测

能力，实现精准监管的目的。 可行性:通过智慧监管云中心项目建设，提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化整体应用水平 ，进一

步促进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保证人民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安全 。同时信息资源整合

与共享，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丰富、准确、及时更新的信息资源，为闵行区成为智慧城市转

型升级起到积极作用。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

二、当年预算： 4700000

     （一）财政拨款： 4700000

        1.上级财政拨款：

        2.本级财政安排：

        3.下级财政配套：

      (二)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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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建设总投资为2423.88万元，建设费用包括工程建设、硬件采购及信息化建设三部分。资

金仅针对“硬件采购”进行分析和阐述。“硬件采购”投入738.52万元，全部由区级财政承

担，用于“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云中心 ”项目的硬件采购，包括定制硬件设备、

办案协同设备、指挥中心空间搭建硬件设备、桌面虚拟化办公集成服务及设备、执法办公设

备等。

（1）筹建阶段

2017年3月-7月，开展前期调研工作，了解局本部科室人员的需求，以及其他外省市同类项目

的做法，收集相关资料后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7年7月-9月，组织可行性研究报告评
审，补充相关材料后提交调整版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7年10月，就本项目中的“硬件采购”

内容进行进一步论证。2017年11月，进行招标文件编制、供应商选择、合同签订等。

（2）建设阶段

 2017年11月-2018年10月，开展项目建设。

（3）维护阶段

 2018年11月-2019年10月，进行为期一年的维护。

项目管理制度

    （1）《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2）《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 》（市委办公厅1号）

    （3）《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
    （4）《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第654号令）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

〔2015〕51号）

    （6）《关于本市贯彻国务院发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2014〕69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第492号令）

    （8）《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

    （9）《电子政务工程技术指南》

    （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信息领导小组关于推进国家电
子政务网络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6〕18号）

    （11）《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移动监管执法系统行政管理总局第 43

号令）

    （12）《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卫生部第71号令）

    （13）《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14号令）

    （14）《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26号令）

项目总目标

通过新一代信息科技的创新应用，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建设“智慧监管、智能预警

、信用管控”的智慧监管云中心，建成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精准洞

察的“智慧监管”信息化体系，有效整合数据资源和促进职能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从事前的

防控预警、事中的应急处置和事后的总结分析，进一步提升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效

能，从而提高食品药品安全质量。

年   度

绩效目标

本项目中的预算仅针对“硬件采购”的相关内容进行申报，故按照“根据资金设置产出”的

思路，产出目标仅从“硬件采购”进行编制。但考虑到效果目标如果仅从“硬件采购”设

置，目标内容较为单薄且意义不大，故效果目标从整体项目的效果出发设置 。

    1、产出目标

    （1）完成“定制硬件设备”采购

    （2）完成“办案协同设备”采购
    （3）完成“指挥中心空间搭建硬件设备”采购

    （4）完成“桌面虚拟化办公集成服务及设备”采购

    （5）完成“执法办公设备”采购

    （6）硬件设备验收合格，且在保质期内无质量问题

    （7）硬件设备在一年内及时完成采购

    2、效果目标

    （1）实现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市局能实现数据调阅；区市场所能按照相应

权限使用平台）

    （2）区市场局、区市场所都使用平台

    （3）实现事前防控预警、事中应急处置、事后总结分析的相应功能，提升职能部门的
监管效能

    （4）数据有效利用，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5）促进相关职能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6）降低市场主体（即企业）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食品安全质量

    （7）区市场局领导层及科室人员、区市场所领导层及科室人员、社会公众满意度在80%

以上

    （8）平台有专人维护、有相应的应急预案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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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绩效目标）
（2018  年）

项目名称： 智慧云监管系统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
活动

(作业
、任
务）

和对
应产
出的
一级
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绩效
目标

产出
目标

数量

定制硬件设备
采购完成率

=100.00%

办案协同设备

采购完成率
=100.00%

指挥中心空间
搭建硬件设备

采购完成率

=100.00%

桌面虚拟化办
公集成服务及
设备采购完成

率

=100.00%

执法办公设备

采购完成率
=100.00%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

性
及时

效果
目标

社会效益

互联互通率 =100.00%

平台使用率 =100.00%

监管效能提升
情况

提升

数据利用情况 利用

协调配合情况 加强

食品提高情况
安全

提高

影响
力目

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情况
建立

满意度

区市场局满意

度
≥80.00%

区市场所满意
度

≥80.00%

社会公众满意

度
≥80.00%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明细
金额

单价 依据 数量 依据 备注

项目
构成

分解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执法办公设备 4G执法记录仪 800000 4000.00 200.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执法办公设备
便携式蓝牙热敏纸打

印机 300000 1500.00 200.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执法办公设备 GPS定位器1 0 0.00 0.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桌面虚拟化办公硬件 桌面云服务器 96000 48000.00 2.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桌面虚拟化办公硬件 桌面云瘦客户端 160000 8000.00 20.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定制硬件设备 定制硬件设备_1 708900 708900.00 1.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定制硬件设备 定制硬件设备_2 0 0.00 0.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办案协同设备 办案协同设备_1 1277000 1277000.00 1.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执法办公设备 GPS定位器 127500 127500.00 1.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指挥中心空间搭建硬件

支撑

指挥中心空间搭建硬

件支撑_1
255600 255600.00 1.00 跨年度项目

智慧监管云中
心项目（硬

件）

执法办公设备 车载远距离观察仪 975000 65000.00 15.00 跨年度项目

金额合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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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18   年）

项目名称：智慧云监管系统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项目管理制度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市委办公厅1号）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第654号令）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
办发〔2015〕51号）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关于本市贯彻国务院发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实施意见》（沪府
发〔2014〕69号）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第492号令）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电子政务工程技术指南》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信息领导小组关于推进国家
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6〕18号）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移动监管执法系统行政管理总局第
43号令）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卫生部第71号令）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14号令）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26号令）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卫生部第90号令）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闵行区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管理制度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